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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的通函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聯合國制裁 
 
 
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第 6 章

註 1及繼本會在 2017 年 8 月 18 日發出有關

《打擊對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融資的活動》的通函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希望進一步闡述本會認為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施

加制裁而應採取的行動，以及引入提早通知新的制裁的系統。 
 
應達到的監管標準 
 
安理會不時對被視為從事包括但不限於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及貪污等活動的國家、

實體及人士施加制裁。安理會的制裁決議亦可能針對被視為支援上述活動的活動（例如買賣某

些商品）或從事該等活動的政府及管豁區。安理會亦發出受制裁人士、實體及船隻等的名單。 
 
除了關於恐怖主義的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外（該決議屬《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第 575 章）的涵蓋範圍），聯合國制裁一般透過《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訂定的

規例於香港實施。凡安理會的委員會指定某人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指定某財產

為恐怖分子財產，須根據《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經行政長官指明而生效。制裁名單

依據相關法例，透過在政府憲報刊登的公告發布及更新。證監會在致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的

通函內提供該等公告的連結，並規定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每當名單有所更新時，均須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根據新的指定名單對客戶名單進行篩查。 
 
實際上，新的或經修訂的制裁決議及／或制裁名單發出的時間，與其在香港實施的時間，可能

存在差距。我們謹此提醒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無論安理會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是否已透

過香港法例予以實施，現行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法律已訂明了相關罪行。例如： 
 

(a) 根據《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第 526 章）第 4 條，如有人提供任何服

務予他人，而他基於合理理由相信或懷疑該等服務將會或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協助發

展、生產、取得或貯存大規模毀滅武器，即屬犯罪； 
 

(b) 根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405 章）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第

25 條，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代表任何人的販毒或來自可公訴罪行註 2

（包括根據《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第 4 條所訂明的罪行）的得益而仍

處理該財產，即屬犯罪； 
 

                                                
註1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出適用於有聯繫實體的防止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指引》第 6 段，作為非認可財務機

構的有聯繫實體應如持牌法團一樣符合《打撃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的條文。 
註2《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4)條訂明，可公訴罪行包括在香港以外地方發生而若在香港發生即會構成可公訴罪行的行為。

因此，舉例說，若有證據顯示相關財產是來自某些於海外犯下的可識別行為，而假如該行為在香港構成一項可公訴罪行（無論該

行為發生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地位如何），即受《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1)條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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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A 條和《聯合國(反恐怖主

義措施)條例》第 12 及 14 條，任何人如知悉或懷疑任何財產是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的

販毒或來自可公訴罪行註 2（包括根據《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第 4 條所

訂明的罪行）的得益、曾在與販毒或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或擬在與販毒或可公

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或為恐怖分子財產，而未能在合理範圍內盡快作出披露，即屬犯

罪； 
 

(d)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第 615 章）附表 2 第 15 條訂明，金

融機構須在任何以性質而論屬可引致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高度風險的情況下採取額

外措施，以減低所涉的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金融機構)條例》第 5(5)及(6)條，任何金融機構如明知或出於詐騙有關當局的意圖，

而違反上述條文，即屬刑事罪行。 
 

就相關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法律而言，某國家、人士、實體或活動被列入安理會的

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內，即可能構成知悉或懷疑的理由，並因而觸發各項法定責任（包括舉報

責任）及罪行條文。 
 
因此，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確保，一旦安理會頒布了制裁決議及制裁名單，無論相關制裁

是否已透過《聯合國制裁條例》或其他條例於香港予以實施，當對客戶及付款進行篩查時，它

們都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考慮到在該等決議及名單上的國家、人士、實體及活動。對客

戶及付款進行的篩查應包括： 
 

(a) 涉及名列於安理會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的人士或實體（無論是作為客戶或相關方）的客

戶及交易； 
 

(b) 與被列入安理會的制裁決議的國家（即高度風險司法管轄區）有關連的客戶及交易；或 
 

(c) 與名列安理會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的活動相關的客戶及交易。 
 

此外，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確保它們履行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
條例》附表 2 有關客戶盡職審查（包括更嚴格的盡職審查）、交易監察及備存紀錄的責任，以

及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或《販毒(追討得益)條
例》有關可疑交易舉報的責任。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亦應提高警覺，以防無意間犯下罪行，

包括提供《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第 4(1)條所列的服務，以及處理分別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1)條或《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25(1)條所屬的可公訴罪行

的得益或販毒得益。 
 
提前通知 
 
為幫助提升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就聯合國制裁而進行篩查及其他行動的效能，證監會將自本

通函日期起，凡安理會頒布與恐怖主義、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及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相關的新的

或經修訂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時，便會透過本會網站及／或發出通函通知。當這些新的或經

修訂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其後根據香港法例予以實施時，證監會亦會於有關公告在政府憲報

刊登後更新本會網站。 
 

有關安理會就其他事宜頒布的制裁決議或制裁名單，本會建議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定期瀏

覽安理會的制裁委員會網站（https://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information）。 

https://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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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遵從本身的法律及監管責任，確保篩查資料庫（無論是持牌法團及

有聯繫實體內部的或由外部供應商提供的）在安理會頒布所有相關的制裁決議及制裁名單後，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載入該等決議及名單。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確保當證監會發出上

述通知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更新它們的篩查資料庫。 
 

此外，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查閱（如適用）安理會在本通函發出日期前發出的所有現有制

裁決議及制裁名單。它們尤其應注意載於本通函附錄的安理會的制裁決議清單及相關網址，當

中包含截至本通函發出日期，尚未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在香港制定規例的制裁措施。 
 

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231 1569 與王凱琪女士聯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機構部 
 中介機構監察科 
 
連附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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